
水利部办公厅文件

办建设〔2022〕78号

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
注册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

部机关各司局９部直属各单位９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水利（水务）厅

（局）９各计划单列市水利（水务）局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局９各

有关单位和人员：

为加强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注册管理９规范造价执业行为９

维护公共利益和水利建设市场秩序９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开展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注册工作
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

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2号）等规定９水利部及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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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）分别实

施一级、二级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注册。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

于加快推进电子证照扩大应用领域和全国互通互认的意见》（国办

发〔2022〕3号）要求９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注册证书全面实行电

子化。

水利部以水利部公告2022年第6号开展一级造价工程师（水

利工程）注册工作９与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联合发布《全国一

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注册证书》（C

0291—2022）标准（见附件1）９制定了水利部电子证照系统〔二级造

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注册证书〕应用推广工作方案和省级对接技

术方案（见附件2、3）。

各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快推进二级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

程）注册工作９依法依规制定注册事项服务指南和审查工作细则９

依托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电子注册服务９积极

推行“网上办”“随时办”“不见面办理”９尽快开展注册工作９全面应

用注册证书电子证照。

二、规范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执业活动

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、交通运输部、水利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《造价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》（建人〔2018〕67号）９水利工

程造价咨询企业应当配备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９水利工程建设

活动中有关工程造价管理岗位应当按需要配备造价工程师（水利

工程）；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应当遵纪守法９恪守职业道德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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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规范９诚信执业。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单位在水利建设市场主体资质认

定、信用评价９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前期工作、招标投标、建设管理９

以及日常监督检查等工作中涉及造价执业活动的９应当按要求审

查、考核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配备情况９查验造价工程师（水利

工程）注册证书及执业印章９对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水平能力、

执业情况等进行检查。

三、加强对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的监督管理

按照水利部《注册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管理办法》（水建设

〔2021〕334号）要求９水利部归集全国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注册

信息９依托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建立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

程）信用档案９促进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注册、执业和信用信息

互通共享。

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

注册、执业、继续教育等的监督检查９严肃查处持证人注册单位与

实际工作单位不符、出租出借注册证书、出具虚假工程造价咨询成

果文件等违法违规行为９及时将本单位或同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

门作出的责任追究、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等信息逐级报送至全国水

利建设市场监管平台公开；应予注销、撤销注册或吊销注册证书、

责令停止执业的９应当按要求提请水利部或有关省级水行政主管

部门作出处理。

水利部以往文件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９以本通知为准。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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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各单位在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注册管理工作中如有问题和建

议９请及时反馈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司。

附件：1.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电子证照 造价工程师（水

利工程）注册证书

2.水利部电子证照系统〔二级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

注册证书〕应用推广工作方案

3.水利部电子证照系统〔二级造价工程师（水利工程）

注册证书〕省级对接技术方案

水利部办公厅

2022年3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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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、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、交通运
输部办公厅。

水利部办公厅 2022年3月25日印发


